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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自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

对外公布的《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18年）》等

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在本受托管理报告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释义部分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18年）》相同。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

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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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次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165号文核准，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或“凤凰集团”）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50亿元的可交换公

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可交换公司

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简称“本次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6凤凰EB（132007）。 

四、发行主体：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总额为人民币50亿元。 

六、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期限为发行首日起五年。  

七、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采取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1.00%。 

八、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按

面值发行。 

九、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可交换公司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

交换债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持有人持有的可交换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交换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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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债券发行首日，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2）计息日：每年的计息日为本次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每相

邻的两个计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算头不算尾，即包括该计息年度起始的计

息日，但不包括该计息年度结束的计息日）。 

（3）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

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

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4）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到期日之后的五个交

易日内支付最后一期的本金和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申请交换成凤凰传媒 A 股股票的可交换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

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5）可交换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换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等事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交所的规定确定。 

十、换股期限 

本次债券换股期限自本次债券发行结束日起满12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至本次债券到期日止，即2017年10月31日起至2021年10月30日止，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十一、换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换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可交换债的初始换股价格为 16.00 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

前 30 个交易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 1 个交易日凤凰传媒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和

发行前凤凰传媒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的最高者。 

前一个交易日凤凰传媒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凤凰传媒 A 股股

票交易总额/该日凤凰传媒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前二十个交易日凤凰传媒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凤凰传媒 A

股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凤凰传媒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前三十个交易日凤凰传媒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三十个交易日凤凰传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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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交易总额/该三十个交易日凤凰传媒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2、换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债券发行后，当凤凰传媒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配股、派送现

金股利等情况使凤凰传媒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换

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N/（N+n）； 

配股：P1=P0×（N+k）/（N+n），k=n×A/M； 

派送现金股利：P1=P0×（S-D）/S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换股价格，P1 为调整后的换股价格，N 为该次派送股票

股利、转增股本、配股前公司普通股总股本数，n 为该次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

本、配股的新增股份数量，A 为配股价格，M 为配股的公告日（指已生效且不可

撤销的配股条款的公告）前一交易日普通股收盘价，S 为该次派发现金股利的除

息日前一交易日普通股收盘价，D 为该次派发现金股利每股派发股利金额。 

当凤凰传媒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将依次进行换股价格

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互联网网站上公告相关事宜，并于

公告中载明换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换股期间（如需）。当换股价格调

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持有人换股申请日或之后，交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

该持有人的换股申请按发行人调整后的换股价格执行。 

若调整换股价格从而造成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数量少于未偿还可交换公司

债券全部换股所需股票的，发行人将事先补充提供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具体触

发条件及时点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不会出现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数量不足的情形。 

配股：若出现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数量少于未偿还本次债券全部换股所需股

票的情形，将以凤凰传媒配股刊登发行结果公告作为触发条件，发行人将在发行

结果公告刊登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公告换股价格调整事项，并在换股价格调整通知

中约定换股价格调整日并在换股价格调整日之前补充提供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 

派送现金股利：若调整换股价格后出现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数量少于未偿还

本次债券全部换股所需股票的情形，将以凤凰传媒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告派送

现金股利事宜将作为触发条件，发行人将在 5 个交易日内向本次债券持有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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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股价格调整事项，并在换股价格调整日（即派送现金股利除息日）之前补充提

供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 

当凤凰传媒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发行人股份类别、

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换股衍

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债

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换股价格。有关换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

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十二、换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债券的换股期内，当标的股票在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至少 1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 80%时，发行人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人士

或部门）有权决定本次债券的换股价格是否向下修正。若在前述 20 个交易日内

发生过换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换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换股价

格和收盘价计算，在换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换股价格和收盘

价计算。 

修正后的换股价格应不低于公司做出决定前 30 个交易日、前 20 个交易日、

前 1 个交易日凤凰传媒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换股价格不低于凤凰

传媒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通过向下修正换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向下修正换股价格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

停换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换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

复换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换股价格。若换股价格修正日为换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换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换股价格执行。若向下修正换

股价格从而造成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数量少于未偿还本次债券全部换股所需股

票的，本公司将在换股价格修正日之前补充提供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并就该等

股票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 

十三、换股股数确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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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持有人在换股期内申请换股时，换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

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V 为可交换债持有人申请换股的可交换债票面总金额；P 为申请换股

当日有效的换股价。 

当质押股票数量不足以满足债券全部换股所需股票时，发行人应补足股票，

需补足股票的计算公式为：Q1=V1/P1-V0 

其中：Q1 为需要追加的用于担保的股票数量；V1 为可交换债的账面价值；

P1 为修正后的转股价格；V0 为已担保股票。 

换股时不足交换为一股的可交换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上交所、证券登记机

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交换债持有人换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

该可交换债余额。 

十四、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对于未在换股期内转换为凤凰传媒 A 股股票的可交换债券，在本次可交换

公司债券期满后 5 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以 105 元/张（不含最后一期利息）的

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换股的可交换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债券换股期内，如果标的股票价格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 130%（含 130%），发行人董事会（或

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或部门）有权决定是否赎回全部或部分未换股的本次可交换

债券，赎回价格为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若在前述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换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换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换股价格和收盘

价计算。 

此外，在本次可交换债的换股期内，当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券未换股余额不

足人民币 3,000 万元（如适用的上市规则另有规定，则适用相应规定）时，公司

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或部门）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换股的可交换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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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交换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交换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十五、回售条款 

在本次可交换债到期前 180 日内，如果凤凰传媒 A 股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 80%时，本次可交换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

有的本次可交换债全部或部分以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本公司。若在

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换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

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换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换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换股价格向下

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换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按修正后的换股价格重新计算。 

十六、起息日 

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 

十七、兑付日 

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八、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本次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 AAA。 

十九、担保及信托事项 

预备用于交换的凤凰传媒 A 股股票及其孳息（包括转股、送股和现金分红，

不包括增发、配股及在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前已经产生并应当归属于发行人的现金

分红等）是本次发行可交换债的担保财产，该等凤凰传媒 A 股股票数额为 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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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不超过公司对凤凰传媒持股数量的 50%。发行人与受托管理人将在本次债

券发行前，已就预备用于交换的标的公司 A 股股票签订了《信托及担保合同》，

并根据中证登相关要求办理了凤凰传媒 A 股股票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取得了

相关权利证明文件。 

二十、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和/或补充流

动资金。 

二十一、税务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

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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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经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发行人的经营范围是：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企业托管、资产重组、实物租赁,省政府授权的其它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2018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是我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文化产业集团之一，连续十届入选“全

国文化企业30强”，连续九年位列全国出版集团总体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评价第

一位。发行人产业领域涉及图书出版发行、物资供应、印刷复制、酒店、文化地

产、新闻报刊、金融、数据服务、影视、软件及游戏业务等多个板块。 

1、出版业务。主要包括教材、教辅、一般图书、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的

编辑出版。公司下属9家出版单位，围绕各自的出版专业定位，策划组织选题并

组稿，按专业出版流程完成图书出版工作，并通过相关渠道面向市场进行销售。

其中，5家出版单位从事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7家单位具备中小学教辅出版资质，

9家单位都从事一般图书出版业务。人民社等5家出版社共有23种中小学教材经教

育部审定成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教材，列入国家教学用书目录，在全国推广

使用。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协议，从2017秋起在江苏省代理义教阶段道德与法

治、语文、历史三科国家统编教材的教材培训、生产印制、质量管理、销售发行、

售后服务等事项。 

2、发行业务。主要包括教材教辅发行和一般图书发行业务、教学装备销售、

物流配送、文化商业地产运营等业务。公司作为江苏、海南两省唯一具备教材发

行资质的单位，还承担着两省各地各校教辅材料的发行工作（承担各省评议公告

教辅材料发行的单位，应具备教材发行资质）；公司通过实体书店连锁经营、电

子商务、团供直销、流动供应等方式开展一般图书发行业务。 

3、物资供应业务。主要包括纸张销售、木浆销售、设备器材销售等。该业

务主要由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公司图书出版、印务用纸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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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公司采购。 

4、印刷复制业务。主要包括图书报刊印刷、商业包装、金融票据印刷等；

公司在江苏各地拥有十余家印刷企业，2017年公司成立印务管理委员会统一进行

管理，2018年公司向凤凰传媒回购部分印务企业股权，进一步优化股权关系，有

利于盘活资源，形成协同效应。 

5、酒店业务。公司目前运营管理3家酒店，包括江苏凤凰台饭店、江苏凤凰

京华大酒店和北京凤凰苏源酒店，前两者位于南京，后者位于北京。 

6、文化地产业务。该业务是国有文化企业具有独特优势的一个产业领域，

是地产行业一个十分独特的细分市场。公司文化地产业务主要由下属上市公司凤

凰股份负责运营，其开发的凤凰“和”系列的住宅、办公产品以及凤凰书城项目

已经形成了优秀的市场品牌，在省内外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 

7、新闻报刊业务。主要包括报纸出版、批发零售，新闻信息采集与加工，

广告制作、发布等，该业务主要由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经营，旗下《现代

快报》是江苏较具影响力的新闻报刊，现代快报正在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2018

年融媒体产品数量占比超过70%，“ZAKER南京”订阅用户达到1550万，成为江

苏三大新闻客户端之一。 

8、金融板块。公司控股的集团财务公司是国内出版集团第二家、省内文化

企业第一家获准开办的财务公司。公司还参股了江苏银行、南京证券、苏银金融

租赁等金融机构。 

9、数据业务。依托优质的数据中心资源，高品质、大容量宽带资源，专业、

高保障运维服务，以机房（机架）租赁、带宽运营、云服务为主要业务，面向政

府和企事业客户提供安全、按需使用的IT服务。 

10、影视业务。公司旗下拥有多家影视公司，主要通过主投与参投相结合的

方式，从事电视剧、电影的制作、发行、艺人经纪及相关服务业务。 

11、软件业务。主要从事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教学软件、虚拟

实训软件、网络平台及教育APP的研发、销售，包括产品策划、软件开发、推广

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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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2018年度财务情况 

1、营业收入 

公司营业收入及成本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746,606.00 1,273,798.80 1,688,832.04 1,229,858.94 
其他业务 68,304.19 19,851.86 66,057.87 21,622.04 

合计 1,814,910.19 1,293,650.67 1,754,889.91 1,251,480.98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出版物销

售 
1,056,876.65 60.51% 966,539.37  57.23% 

纸张销售 121,983.51 6.98% 121,617.64 7.20% 
房地产销

售 
102,154.72 5.85% 132,648.19  7.85% 

设备器材

销售 
81,062.02 4.64% 93,295.46  5.52% 

木浆销售 69,941.18 4.00% 76,220.95  4.51% 
其他主营

业务收入 
314,587.94 18.01% 298,510.43  17.68% 

合计 1,746,606.00 100.00% 1,688,832.04 100.00% 

2018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1,746,606.00万元，同比增长3.42%，其中出版

物销售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最高，为60.51%。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成本 占比 成本 占比 
出版物销

售 
744,718.09 58.46% 620,448.72  50.45% 

纸张销售 115,354.72 9.06% 115,627.61 9.40% 
房地产销

售 
80,506.92 6.32% 113,672.28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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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成本 占比 成本 占比 
设备器材

销售 
76,303.78 5.99% 91,687.44  7.46% 

木浆销售 69,069.54 5.42% 75,146.93  6.11% 
其他主营

业务成本 
187,845.75 14.75% 213,275.96  17.34% 

合计 1,273,798.80 100.00% 1,229,858.94 100.00% 

2018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为1,273,798.80万元，同比增长3.57%，与主营业

务收入增长幅度相匹配，其中出版物销售在主营业务成本中占比最高，为58.46%。 

2、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 

公司2018年利润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同比变动 

一、营业收入 1,814,910.19 1,754,889.91 3.42% 

减：营业成本 1,293,650.67 1,251,480.98 3.37% 

税金及附加 16,307.21 19,494.97 -16.35% 

销售费用 178,803.24 175,688.94 1.77% 

管理费用 188,095.44 181,165.99 3.82% 

研发费用 7,594.09 7,339.26 3.47% 

财务费用 -2,408.01 14,589.10 -116.51% 

资产减值损失 61,320.38 43,677.40 40.39% 

加：其他收益 21,511.04 28,082.35 -23.40% 

    投资收益 148,068.50 138,040.32 7.2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67.85 1,119.65 -150.72% 

    资产处置收益 119,153.19 1,539.95 7,637.45% 

二、营业利润 359,712.05 230,235.55 56.24% 

加：营业外收入 5,632.94 3,609.64 56.05% 

减：营业外支出  4,924.77 5,943.79 -17.14% 

三、利润总额 360,420.23 227,901.40 58.15% 

减：所得税费用 34,851.45 14,513.87 1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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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同比变动 

四、净利润 325,568.78 213,387.53 52.5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40,279.10 186,628.65 28.75% 

      少数股东损益 85,289.68 26,758.88 218.73% 

3、现金流量 

2018年，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同比变动

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1,619.39 193,908.79 -1.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9,227.81 404,194.83 -63.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855.21 -273,756.86 88.7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493,294.93 1,182,959.31 26.23% 

上述部分财务数据同比变动超过30%的主要原因为：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49,227.81万元，同比减少了

63.08%，主要是公司新增对外投资较多，导致投资活动现金净额大幅较少。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0,855.21万元，同比增加了

88.73%，主要是公司发行中期票据20亿元所致。 



15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165”文核准，于2016年

10月26日至2016年11月3日公开发行了500,000万元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本次债券

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1月3日汇入发行人开设的账户内。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可交换债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和/或补充流动资金，拟用于调整债务结构偿还金

融机构贷款和到期债券资金30亿元，其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18年）》，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实际已使用30亿元用于偿还借款，已使用2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余额为0。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债券募集

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专项账户相关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 

银行账户：40950010010046627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余额为0，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与募集说明书承诺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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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可交换公司债券相关情况 

一、报告期内可交换公司债券担保及信托财产相关情况 

1、本次可交换债券于2016年10月26日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募集总额为

人民币50亿元，于2016年11月3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发行人与本次可交换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

联合证券”）签署了《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可交换公司债券之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受托管理协议》”）、《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2016年可交换公司债券之信托及担保合同》（“《信托及担保合同》”），约定预

备用于交换的凤凰传媒A股股票及其孳息为担保及信托财产。 

3、截至2016年10月18日，发行人及华泰联合证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担保及信托登记，即发行人持有的共计680,000,000股

标的股票已经划入担保及信托专户。 

自本次可交换债发行完成并上市到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发生《受托管理

协议》规定的事项，公司状况及本次可交换债本息偿付安全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 

二、报告期内换股价格历次调整或修正情况 

根据凤凰传媒于2017年6月2日召开的凤凰传媒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凤凰传媒向截止2017年7月11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凤凰传媒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6凤凰EB的换股价格自2017年7月12日起由16.00元

/股调整为15.75元/股。 

根据凤凰传媒于2018年5月22日召开的凤凰传媒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凤凰传媒向截止2018年6月21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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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凤凰传媒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6凤凰EB的换股价格自2018年6月25日起由15.75元

/股调整为15.36元/股。 

三、发行后累计换股情况 

16凤凰EB自2017年10月31日起进入换股期，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未发生

换股行为。 

四、期末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市值与可交换债券余额的比例 

2018年12月31日，凤凰传媒A股收盘价为7.94元 /股，尚未交换的共计

680,000,000股标的股票市值为53.99亿元，可交换债券未偿还本金余额为50亿元，

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市值与可交换债券未偿还本金余额的比例约为1.08倍。 

五、赎回及回售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次可交换债券未发生赎回及回售情况。 

  



18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年，本次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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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对公司履行募集说明

书及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状况、内外

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对公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

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华泰联合证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2018年度，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未出现变更和补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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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为固定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

变。本次可交换债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本次可交换债的付息方式为： 

（1）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

次债券发行首日，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2）计息日：每年的计息日为本次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每相

邻的两个计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算头不算尾，即包括该计息年度起始的计

息日，但不包括该计息年度结束的计息日）。 

（3）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

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

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4）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到期日之后的五个交

易日内支付最后一期的本金和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申请交换成凤凰传媒 A 股股票的可交换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

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5）可交换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换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等事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交所的规定确定。 

本次债券付息日为2018年10月31日，发行人已按时支付相应利息。 

  



21 

第八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本次债券出具的2018年跟踪

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级别为AAA，本次债券信用级别为AAA，评级展望维持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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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

的专人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度内，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

负责人发生变动，由高军玲女士变更成为邵正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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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担保情况 

截至2018年末，公司不存在对子公司担保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 

二、重大诉讼及仲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如下： 

1、2013年8月19日，凤凰传媒子公司江苏凤凰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凤凰数媒”）与吴波、张嵥、周颢共同签署了相关协议，确定凤凰数媒以

310,400,000元人民币认购上海慕和新增注册资本3,555,600元人民币，从而持有慕

和公司64%的股权。协议签署后，凤凰数媒依约合计支付248,320,000元人民币。

但慕和公司2015年未能依约完成承诺业绩目标，为维护合法权益，根据协议约定，

凤凰数媒2017年5月3日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

起仲裁，要求张嵥、周颢、经纬中国赔偿相关损失，仲裁庭出于对吴波继承人依

法参与仲裁权利的尊重及查明案件事实的审慎义务驳回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全力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追加相关被申请人，再次提

起仲裁，要求张嵥、周颢、经纬中国赔偿相关损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已决定受理。详见《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全资子公司凤凰数媒涉及仲裁的公告》（2019—007）。 

2、2015 年，凤凰传媒子公司江苏凤凰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岚裕凤凰基

金与杭州捷蓝、亦卓投资、捷蓝公司股东宋晓东、张依签署了《关于杭州捷蓝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岚裕凤凰基金依约投

资了 15,500 万元，通过受让亦卓投资的份额，间接持有杭州捷蓝 7%的股权。但

杭州捷蓝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完成 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目标。为维护合法

权益，亦卓投资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宋晓东、张依按

照约定，支付投资本金、利息、违约金及相关费用。目前仲裁程序中止，宋晓东

出具了《付款承诺》，已实际支付 720 万元。详见《凤凰传媒关于全资子公司江

苏凤凰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所投杭州亦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涉及仲裁进展的公告》

（201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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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或债券价格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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